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浅析贷款诈骗案件之保险公司保证保险赔偿责任的免除 

陆新峰 

案情介绍案情介绍案情介绍案情介绍：：：：  

  

  2002年 10月 5 日，A 行城中支行的上级部门 A 行江苏分行为甲方与 B 保险南京分公司为乙方签订“分

期付款购车履约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所属分支机构为不能一次性向有

关汽车销售商支付车价款的购车单位或个人（下称借款人）提供汽车消费贷款，借款人向乙方办理汽车消

费贷款保证保险。该保险的投保人为借款人，第一受益人为甲方，保险人为乙方。对于借款人资格的审核，

必须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方负责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及是否符合汽车消费贷款条件进行审核，乙方负

责对借款人是否符合汽车消费贷款保证险的承保条件进行审核。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分期付款购车履约保

证保险单》是本协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借款人在规定的还款期限内累计三个月未向甲方履行还款义务

或是贷款到期后仍未能按消费借款合同之规定履行还款义务的，乙方负责偿还借款人所欠甲方的全部贷款

本息（含逾期利息），但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准。此外，双方在协议中还对乙方的保证责任免除、赔偿处理

等事项加以了约定。 

  

  同年 11 月 7 日，金甲与 A 行城中支行签订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约定：A 行城中支行向金甲发放汽车

消费贷款 249600元，由金甲用于购买汽车，借款期限自 2002年 11月 11日起至 2005年 11月 11日止，借

款年利率为 4．941％，贷款按月结息。另外，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加以了约定。同日，金

甲与 A 行城中支行、B 保南京分公司签订消费贷款履约保险合同，约定：本合同为金甲与 A 行城中支行签

订的合同编号为（02530）A 银保（汽）借字（2002）第（049）号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履约保险

期限自借款合同规定贷款发放之日即 2002年 11月 11日零时起，至借款合同规定最终还款日的零时终止。

保险金额为 249600元，金甲应支付的保险费为 4742．4 元。三方还对各自的权利义务、B 保南京分公司的

保险责任、履约保险责任的赔偿处理等事项加以了约定。2002年 11月 8 日，金甲作为投保人向 B 保南京

分公司购买了 A 行城中支行作为被保险人的个人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单（保险单号

1105202080．302000183），该保单记载：保险公司按本保单所载条款、附加条款以及所列项目，承担保险

责任，其中保险金额为 249600元，备注栏注明：1 保险期限同贷款期限一致；2、条款按协议执行；3、无

其他特别约定。所附保险条款内容有：第四条由于投保人连续三个月未按《汽车消费贷款合同》或《分期

付款购车合同》履行按期还款义务，保险人按本保险单规定负责偿还投保人应偿还的本金及截止出险之日

止的利息（不包括罚息、违约金、逾期利息），但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第十二条投保人应将车辆抵押给被

保险人，并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抵押登记手续；第十三条被保险人应严格审查购车人填写的贷款和分

期付款申请表及提供的有关资料，确保其填写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第十七条如投保人和被投保

人不履行本条款规定的各项义务，保险人有权终止保险合同或拒绝赔偿。2002年 11月 11日，A 行城中支

行向金甲发放了 249600元的贷款，金甲得到贷款后，未能按照约定还款，B 保南京分公司向 A 行城中支行

支付了 34666．65 元。之后银行多次要求保险公司履行保险赔偿义务，保险公司一投保人涉嫌诈骗为由予

以拒绝，2004年，B 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变更为 B 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2005年银行以 B 保险公司江苏

分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在审理期间，经被告申请，查阅了（2004）玄刑初字第 306号一案的相关材料并调取了（2004）

玄刑初字第 306号、（2004）宁刑终字第 4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记载内容有：查明 2002年 7 月至 11月

间，被告人金甲在通过按揭贷款购买汽车过程中，采用私刻公章、开具虚假收入证明等手段，以其本人名

义先后与四家银行以办理汽车消费贷款为由签订贷款合同，骗取上述银行贷款，后将有关车辆低价销售给

李某等人，所得赃款被其用于挥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金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以自己名义及利用他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 190余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贷款诈骗罪，金甲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罚金人民币 5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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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争议当事人争议当事人争议当事人争议：：：： 

  

  原告 A 银行代理人认为： 

  

  被告于 2003年 1月 9 日书面承诺达到理赔期限后，根据案件进展，双方协商解决，但不影响原告索赔

的权利，原告可随时提出理赔申请。现理赔期限已届满，被告至今未履行赔付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贷款余额 214933．3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 B 保险公司代理人认为： 

  

  一、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对投保标的应该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

律上承认的利益，故保险利益应该具备适法性。本案投保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保险标的不具有合法性，

保险合同自始无效。 

  

  二、保证保险合同条款第五条规定原告应按程序和审核条件对投保人进行资信调查及审核；第十二条

规定，投保人应将车辆抵押给原告，并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抵押登记手续。本案原告未对投保人进行

资信审核，也未将办理抵押手续的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违反了合同约定，使保险人风险增大，也使犯罪

份子有机可乘，其后果原告理应自行承担。 

 三、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具备的条件。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所涉保证保险合同表面上是一个进行正常商业往来

的民事合同，实质上是犯罪分子诈骗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损害了国家

利益，故该保证保险合同不应归入民事合同的范畴。 

  

  四、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金甲向被告投保时已具有诈骗目的，以非法占有银行贷款为目的而投保，因

此在金甲投保时已经确定贷款风险必然会发生，根据保险法第二条的规定，保险人只对或然性风险承担责

任，故本案保证保险合同无效，被告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法院判决法院判决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金甲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分别于 2004年 10月 15日、2005年 3

月 24日作出（2004）玄刑初字第 306号、（2004）宁刑终字第 474号刑事判决，判决书中已认定金甲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自己名义及利用他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 190余万元的事实，

金甲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以欺诈、胁

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

故金甲与 A 行城中支行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无效。 

  

  二、根据合作协议及保险单的约定，金甲与 A 行城中支行之间形成的是以 A 行城中支行为被保险人的

保证保险合同关系，保证保险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险种之一，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来调整。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金甲在办理借款时就具有诈骗的故意，A 行城中支行作为被保险人

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审核条件对投保人金甲进行资信调查或审核，致使金甲以非法占有银行贷款为目的

而进行的投保，已经可以确定该贷款风险必然会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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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

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

时承担给付保险责任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的规定，保险人只应对或然性风险承担保险责任，对已经存在

或者必然会发生的风险不承担保险责任，故 B 保南京分公司对金甲在投保时已经可以确定的必然性风险不

承担保险责。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

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生效的刑

事判决认定金甲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本案中，金甲作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即对保险标的不具有合法的保险利益，B 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与金甲签订的保证保险合同无效。由于 B 保

险南京分公司变更为 B 保险江苏分公司，A 行城中支行要求 B 保江苏分公司支付贷款余额 214933．35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B 保江苏分公司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法律评析法律评析法律评析法律评析：：：： 

  

  本案银行在诉讼过程中，只是坚持即使贷款人已构成犯罪，但保险合同依然有效，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的观点，对如果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予以赔偿没有涉及，笔者认为，银行的上述诉讼思路及

策略就注定了其在这场诉讼中必然失败。本案至少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投保人已经构成贷款诈骗犯罪对

借款合同及保证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二：借款及保证保险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的划分及责任承担。本案

诉讼过程中，主要围绕第一个焦点进行，并为涉及第二个问题，作为本案保险公司的代理人，笔者试围绕

这两个问题分析如下： 

  

  一、《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和《个人消费购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合同》因借款人的贷款诈骗，根据《民

法通则》及《合同法》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

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借款人金甲以诈骗银

行贷款为目的，采用欺诈手段，与 A 银行及保险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和保险合同，贷款合同及保证保险合

同沦为罪犯诈骗的工具，在罪犯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借款合同

从其表面形式上看却是合法的，罪犯正是以这种合法的形式试图掩盖其贷款诈骗犯罪的非法目的，其行为

已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借款人的这种犯罪行为不但使银行等遭

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也危害了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和国家金融安全，损害了国家利益，属于刑法应当严厉惩

治的贷款诈骗犯罪行为。因此，作为罪犯贷款诈骗犯罪的工具的借款合同以及相关的保险合同应当根据《民

法通则》第 58条、《合同法》第 52条的规定，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贷款诈骗的保证保险诉讼案件中，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根据《保险法》规定应当

认定为无效。 

  

  现行《保险法》第 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

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

保险标的是投保人依法或依照借款合同应当履行的、受法律保护的还贷义务，该保险对投保人确因经济状

况恶化或因意外事故，无力履行借款合同的还贷义务的风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但投保人不还款的道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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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违法犯罪风险不是该保险所保障的范围。罪犯金甲亦即本案投保人因诈骗取得的贷款，应当属于违法

犯罪所得的赃款，属于依国家强制力追缴的范畴，赃款并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因贷款诈骗使

其不具有保险利益，完全是因为投保人的过错，使保险合同归于无效。保险公司不能对投保人的诈骗贷款

的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不能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保险保障。 

  

  三、贷款诈骗的保证保险诉讼案件中，承保风险必然发生，不符合保险基本原理，另保险公司亦可因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

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由此可见，保险风险是客观的、

不确定的、或然性的危险。具体到本案，金甲不履行还款义务是主观意思，不符合保险事故的客观性，保

险风险在投保之时就确定将来必然发生，因此，贷款诈骗的保证保险诉讼案件中，承保风险必然发生。保

险人只对投保人的投保的合法行为发生的风险承担保险责任，而对投保人的恶意投保即所谓道德风险不承

担责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贷款诈骗犯罪，罪犯在订立借款合同时即不准备归还贷款，订立保证保险合

同是为了能够实现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因此，贷款诈骗的保证保险承保风险必然发生，不符合保险基本

原理，保险合同应当归属无效。 

  

  另根据《保险法》第 17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本案中，

投保人金甲为了骗取保险公司保证保险，不向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违背真实意愿签发

了保证保险单。投保人这种故意欺诈行为，严重地违反了保险法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第 17条是授权

性法律规范，并非是任意性法律规范，保险合同即使有效，保险公司亦可据此解除，保险人无须承担保险

责任。 

  

  四：审贷既是银行的约定义务也是银行的法定义务，银行应对其自身资信调查结果负责。 

  

  一般保证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被保险人（即银行）未按照规定进行资信调查或未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贷款审批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履约贷款保证保险操作实务中，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先出具

备保险单，银行收到保险单正本之后再行下款，甚至在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保险公司

有审贷义务。银行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保险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审贷义务，而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合同无效

的过错赔偿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对此进行了肯定，但我们认为，广东法院出具的审判意见，更多的考虑了保险公司与银行利益上的均衡，

其实并无法律依据的。 

  

  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审查义务各不相同，银行对借款人的资信调查源于《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

《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银行的法定义务，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的形式转嫁于

他人。如商业银行法第 35条就规定：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

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由此而来可见银行对

借款人的资信调查是承担风险的实质性审查，根据调查结论行使是否与借款申请人签定贷款合同的最终的

决定权，如果资信调查失误，银行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资信审核，是源于《保险法》

规定的义务，是保险公司就投保人的投保资格和投保条件是否符合保险法的规定也进行的审查，是基于”

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由保险人询问、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只需要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

投保人告知的资信情况进行形式审查即可。保险人对投保人告知的情况，享有特殊的信赖其真实性的权利，

同时，这种权利受到了《保险法》第 17条的保障，如果投保人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由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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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第 17条第 2、3、4 款规定的法律后果，保险公司可以据此拒绝赔偿。 

  

  综上，保险公司为签订《保险合同》的核保行为与贷款银行银行为签订《贷款合同》的资信调查行为

是两个完全独立、二者不能相互替代。从《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来看，银行的审查义务是强制性、实质性

的，无论银行是否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合作协议》是如何约定的，保险公司的资信调查系核保行为，是以

书面询问方式进行的形式审查，这种审查只能作为银行的参考，并不能减轻或豁免银行的资信调查责任，

银行最终还是应当对其自身资信调查结果负责。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开办的新业务，是有效保障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重要手段，对促进消费的增长，

满足消费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修改前的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规定，因该业务缺

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及合理的设计，审判实务中法院也未能及时为该险种定性，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在保险

业及法律界一直争议很大，保险公司和银行在业务操作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公司为收取保险费，往

往通过合作协议的形式放弃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在承保时缺乏足够的调查，对投保人资信状况知之

甚少，而银行一旦收到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保单，便也认为万事大吉，不再对借款人进行必要的资信调查，

这种操作模式下，风险调查流于形式，纠纷的产生是必然的，保证保险业务中涉嫌诈骗案件和法律纠纷较

多，使保险公司及银行陷入大量的刑事案件和诉讼纠纷中，为清理逾期贷款，保险公司和银行负出了很高

的管理成本，均遭受了巨大损失，希望银行与保险公司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按照信用风险发生发展规律，

建立完善风险控制机制，明确双方责权利，审慎开展车贷险业务。 

  

  （案例索引：（2005）白民二初字第 1240号民事判决书、（2004）玄刑初字第 306号刑事判决书、（2004）

宁刑终字第 474号刑事判决书。）  

  

 


